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分派以公司总股本481,092,495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4,744,102股后的总股本476,348,39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0.6元人民币（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为人民币28,580,903.58元（含税）。
	2、公司本次利润分配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28,580,903.58元=476,348,393股×0.06元/股；按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0.594083元，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059408元/股计算（每股现金分红=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即0.059408元/股=28,580,903.58元÷481,092,495股，结果取小数点后六位。综上，在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A股除权除息价格...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本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481,092,495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4,744,102股后的总股本476,348,39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0.6元人民币（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为人民币28,580,903.58元（含税）。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预案后至实施前，公司股本如发生变动，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分配方案的实施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五、权益分派方法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年6月11日至登记日：2021年6月18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七、备查文件

